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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 函
地址：54044南投市中興新村光華路6號

承辦人：游韋菁

電話：049-2347453

傳真：049-2394310

電子信箱：ywec@mail.swcb.gov.tw

受文者：台灣坡地防災學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6月11日

發文字號：水保監字第109186517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1090603諮商會紀錄(0610修).pdf)

主旨：檢送本局109年6月3日召開「推動水土保持計畫資訊公開

及公民參與第2次諮商會議」紀錄1份，請查照。

說明：因應防疫需要，會議結束後，與會人員如有呼吸道症狀且

發燒者，請立即來電告知本局承辦人。

正本：臺北市政府、新北市政府、臺中市政府、臺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桃園市政

府、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南投縣政府、彰化縣政府、雲林縣政府、嘉義縣

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

市政府、嘉義市政府、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

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中華民國大地工程技師

公會、中華民國應用地質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國立中興大學、中原大學、國立

嘉義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中華水土保持學會、台灣坡地防災學會、國立聯

合大學、大漢技術學院、華梵大學、明道大學、逢甲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

中央大學、中華大學、本局法規小組、棟宇法律事務所、準線智慧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副本：立法委員陳椒華國會辦公室、本局陳組長重光、本局監測管理組、吳副組長菁

菁、張簡任正工程司錦家、本局臺北分局、本局臺南分局、本局臺中分局、本局

南投分局、本局花蓮分局、本局臺東分局(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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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水土保持計畫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第 2 次諮商 

會議紀錄 

壹、時間：109 年 6 月 3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貳、地點：本局第一會議室(各分局同步視訊) 

参、主持人：本局陳組長重光          紀錄：游韋菁 

肆、出列席人員(單位)：詳如簽到簿 

伍、討論事項： 

議 題：推動水土保持計畫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相關事宜。 

結  論： 

一、本次會議屬諮商性質，水土保持計畫資訊公開及納

入公民參與機制，獲多數與會機關、團體支持，凝

聚相當程度共識。 

二、與會人員針對執行細節主要意見，包括：審查時間、

專業意見、參與資格及時機、公民參與意見法律效

力、分階段推動、示範區試辦、機密資料處理、地

質調查及安全評估等，本局將納入後續推動參考。 

三、水土保持計畫審查公民參與所提意見，如非屬水土

保持範疇，建議由其他權責機關依其主管法令處理，

例如：環境影響評估法、建築法及各目的事業主管

法令等，以釐清權責及避免失焦。 

四、請各機關、團體於 6 月 4日前提供書面意見逕送本

局彙整，以利納入紀錄。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中午 12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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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與會人員書面意見 

【嘉義縣政府】 

一、 有關公民參與部分，為考量計畫審查的時程及時效，建

議是否對公民參與資格予以「規定」。 

二、 有關資訊公開部分，查議題二顯示本案資訊公開，似以

「新案」為主，惟涉及資訊公開，是否包括舊申請案，

如是，將追溯到多少年以前。 

【臺東縣政府】 

一、 資訊公開：依社會趨勢，未來朝向資訊公開表示贊同，

惟仍應審酌考量公開程度，由統一建置公開平台，並朝

向修法，讓資訊透明度跟完整使雙方均能獲得保障。 

二、 全民參與：水土保持計畫係配合「開發目的」所實施水

土保持處理及維護，故水土保持核定亦非真正核准實施

開發許可文件，故公民參核心價值應審酌考量，如何真

正落實公民參與。 

三、 水土保持各項措施及設施，均由專業技師（土木、水利、

大地、水保）調查評估及檢算後，並依法令賦予專業合

格技師簽證定「安全」無虞，然技師專業技術及知識，

由校園學習專業知識、現場實務實習，訓練過程冗長且

經法定國家考試後成為合格專業技師，專業性仍應尊重

並予以保障。 

四、 考量現行土地開發審議或環境影響評估等法律位階，並

已完成配合公民參與審查位階，建議水土保持相關審查

納入公民參部分可由「水土保持規劃書」審酌，除尊重

公民參與也可尊重技師獨特專業性，達到雙贏目的。 

五、 公民參與部份仍需有各項法律賦予配套措施，應適度檢

討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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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大學】 

一、 資訊公開方面比較單純，只要能顧慮到個人資料、智慧

財產權及特殊機密資料，資訊可以做合理之公開。 

二、 公開參與比較複雜，需要考慮的因素很多，宜妥善規劃，

對於參與形式（公聽會或會議審查）、參與人數、參與

人之身份，以及表達意見之法律效果等等。贊成先以試

辦方式來辦理，在試辦過程中收集更多的經驗建立妥適

之方式來達成公民參的效果，而避免造成計畫審查進度

之阻礙。 

【中華民國水土保持技師全國聯合會】 

一、 資訊公開 

(一) 不反對資訊公開。 

(二) 需維護智慧財產權、著作權及個資安全。 

二、 公民參與（全面性、制度性） 

(一) 依現行土地開發利用審議位階分為 

上位：環境影響評估 

中位：水土保持規劃書（馬頭山案）、開發計畫書、

出流管制規劃書。 

下位：1.水土保持計畫、2.出流管制計畫書、3.地質

安全評估、4.加強雜項執照審查、5.結構安全審查、

6.建築執照、7.細部設計等。 

(二) 上述各項審查渉及環保署、內政部營建署、經濟部

水利署、地調所及農委會水土保持局，此議題渉及

多個部會，需系統檢討並開放全面公民參與，建議

應立法以令周全，而非僅片面修水土保持計畫審

核監督辦法。 

(三) 建議公民參與時機應在規劃及評估階段，即上位

及中位階段進行政策性及土地適宜性評估審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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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而下位階段進行細部設計、結構安全、水土

保持計畫等應尊重各審查單位獨立性。 

三、 內政部也僅針對國土規劃的大方向，並沒有對開發案及

建照使照等個案進行公民參與，故在主管機關開發目的

適合與否之評估均無公民參與，僅在已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審視申請開發規模、面積及量體適宜性後才進行的

水土保持計畫進行公民參與，效益並不大甚至曠世費時，

因為水保要求減少開發規模等開發要求，仍需回歸興辦

事業計畫之審查，何不就在興辦事業計畫、建照、使照

等主管機關審查時就要有公民參與才有意義。 

四、 如同喝好水聯盟所提出的應在源頭的開發主管機關的

建照、使照、興辦事業計畫等就要進行公民參與，不是

在後面水保計畫才進行公民參與，讓民眾來抗議。 

五、 建議有環境影響評估的水土保持計畫，其資訊公開及公

民參與，能秉持 1.效能性、2.前期性及 3.參考性等三

原則，辦理後續相關法規，制訂作業之參考，茲說明如

下： 

(一) 效能性：需兼顧行政效能與公民參與，水土保持計

畫的義務人與目的事業，包含有公部門的公共建

設與私人的土地開發等等，需能兼顧行政效能，避

免審查作業冗長，影響公共利益或私人利益，否則

將引起民怨。 

因此，建議未來水土保持局及有關單位，製作相關

作業辦法，應訂有檢討審查時程機制的條文，監控

水土保持計畫審查作業時程，是否有顯著變化。 

(二) 前期性：依據棟宇法律事務所簡報資料顯示，現行

環保署及內政部有關公民參與之機制，主要以公

聽會、說明會或陳述意見等原則辦理；另，在水土

保持計畫審查的實務上，需經 1 至 4 次不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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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應讓公民在前期，即參與陳述意見，提升審查

效率。 

因此，公民參與的時機，應僅在審查前期階段，如

第一次現地會勘或公聽會時，由公民陳述意見，列

入紀錄，並由水土保持義務人或申請單位回應，並

登錄在資訊公開系統中。 

(三) 參考性：水土保持計畫，依據水土保持法，由水土

保持相關專業技師，依據水土保持技術規範製作

及簽證負責，而委託審查單位，亦依照水土保持法

及水土保持技術規範審查，最後由水土保持主管

機關核定。 

因此，公民參與，亦應依照水土保持法及水土保持

技術規範，而公民所陳述的意見，亦應比照現行環

保署及內政部有關公民參與機制，以公聽會、說明

會或陳述意見，僅供審查單位參考。 

六、 要充份落實保護水土保持義務人、承辨技師、土地所有

人之個資安全。 

七、 審查時程勢必延長，如臺北市、新北市規定在 90 天內

審完，如何兼顧公民參與與時效，審查時程效率是關鍵。 

八、 公民參與所提意見與地方水土保持主管機關規定不同

時如何處理。 

九、 非水土保持議題建議排除在水土保持計畫中討論及處

理。 

十、 資訊公開平臺建議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建置。 

十一、 是否所有水土保持計畫(含小型農業水土保持計畫)

均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只限環評案則比較單純。 

十二、 一件水土保持計畫哪些人可公民參與。 

十三、 建議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擇案試辨”資訊公開及公民

參與”，以評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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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已限縮範圍到需要環評的水保計畫或水保規劃書作

為本次推動議題，本會是樂觀其成，可避免影響到相

對內容單純案件的程序進行。 

十五、 環評報告公開的資料中，已包含水保計畫或水保規劃

書的資料；環評審查時，水保亦是配合修正，而水保

往往因必須等環評審查結論方能核定，因此常會有一

段相當的等待期；俟環評通過審查時，會將水保資料

之最新版本置入環評報告中，而水保審查也會在最短

時間內核定。因此， 

(一) 資訊公開： 

１、 既然環評報告中已有相關水保資訊，其核定時

亦是最新資料，建議水保主管機關應將此資訊

聯網連結建立平台，作為後續行政或審查依據。 

２、 依照個資法及保護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規定，建

議依循臺北市政府處理模式，限定閱覽的資格

與內容，以落實保護水保義務人及技師的應有

權力。 

(二) 公民參與： 

１、 水保計畫是配合主計畫進入細部設計或是可據

以施工的階段，因此審查時，若無違反水保技

術規範，公民參與自不能在此階段翻案，僅能

提出水保技術相關意見，更不能變更規劃原則

與程序。 

２、 公民提出的意見應以水保議題為主，不要加入

其他非水保議題，例如交通、汙染、土地…等，

並應依據水保技術規範提出意見，以利審查之

進行。 

十六、 為徹底落實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建議陳立法委員應

追本溯源，從需要環評案件著手，詳細檢視開發案件



 
 

第 7頁，共 17 頁 

 

之程序與審查流程，找出最佳切入點使公民參與能發

揮最大效能，畢其功於一役，減少無謂損耗。如此可

避免申請人耗費鉅大的時間、人力物力資源後又必須

重頭開始，導致申請人退卻而影響投資意願。最後請

陳立法委員對於相關應擬具計畫或報告書審查的法

規應對等看待，不要單獨聚焦於水保法。 

【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全國聯合會】 

一、 有關水土保持計畫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之標的以應提

送環評之水土保持計畫為限，深表支持，惟是否可考量

其他不同種類具代表性的案件，予以公開部分內容及流

程（如建築案、公路新建、寺廟、老人安養等等），相

關案件不易需環評規模，但屬常見之開發行為。 

二、 有關公民參與會議所提意見，其回應處理審慎，並應以

法規規定為主。另參與審查的時機，不應每次修正皆參

加，人數與資格也應有所規範。 

三、 水土保持計畫己屬細部設計階段，無論是整地、排水、

擋土牆、道路、洪沉砂、植生等工程皆有相關規範及手

冊規定之，是否應於相關規範或手冊修改時，納入公民

參與較合適？ 

【中華民國應用地質技師全國聯合會】 

一、 本會支持水土保持計畫應比照環境影響評估，公開計畫

內容及納入公民參與。 

二、 資訊公開雖可參考「環境影響書件查詢系統」(建檔審

查歷程、審查結論公告及電子檔書件送審資料)，公民

或相關團體不須向水保局申請即可簡易上網自行查閱，

但應研議訂定基本資料公開項目、範圍與內容，其餘書

件內容則由水土保持義務人逐項選擇是否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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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土地開發行為基地如位於地質敏感區，水土保持法規定

之送審書圖文件中納入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

質安全評估結果。建議強調防災、減災與避災意義，防

災類型的「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及「山崩與地滑地質

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結果，也應納入

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程序。 

四、 水土保持計畫及相關書件為水保義務人委託相關技師，

以其專業知識與能力辦理水土保持申請、規劃與設計，

為使公民參與能有效幫助審查與不影響審查進程，建議

限制可參與公民審查者為：(一)該案旁臨土地所有人；

(二)該案旁臨土地所有人所委託之代理人(須為專業技

師)。 

【中華民國土木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一、 訂定規模分級制度度，一定範圍（規模）或特殊位置才

需公民參與。 

二、 各地方政府針對水保計畫審查規定不一，例如，台中市

政府將地下水補注納入水保計畫審查，增加審查工作負

擔，但審查費用卻沒調整，如今若再增加公民參與，將

增加審查複雜性（例：利益衝突…）公民參與選擇。 

三、 資訊公開樂觀其成。 

【社團法人台灣坡地防災學會】 

一、 水土保持計畫之業務執行者具有專業簽證之責任，與環

評書件執行前之公開說明會辦理之精神有很大差異，況

且若是應執行環評及水保之案件必然為一定規模及種

類之開發案件，於環評公開說明會時即己說明擬開發之

土地的目的行為、土地使用計畫、水土保持設施內容、

整地挖填土方量等內容，已具備資訊公開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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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案發生的環評與水保核定內容不符有三方必須被檢

討，第一方為開發單位，第二方為業務執行單位，第三

方為審查單位(含公部及委外審查單位)；若是因為核定

時間前後造成的資料內容不符，應依法規訂定的程序辦

理變更；若是開發單位故意模糊核定內容不符，自然應

依法律程序辦理；水土保持計畫之執行技師不應該背負

與環評內容不符的責任。 

三、 水土保持是一門具備專業知識及設計能力的實用工程

領域，執行業務者固然有良莠不齊或欠缺經驗之技師，

但是比起參與公開說明會的居民或者環團人士，更有一

頂技師法之大帽子及公共工程委員會鞭策技師，若是水

土保持計畫審查過程中開放資訊給公民參與，那水土保

持法及相關技術規範必死，因為必須為水土保持計畫簽

證負責的技師也要接受非專業非理性(假設)的意見，否

則審查不會通過，試問不用負責任的公民意見可以改變

一個專業技師的設計然後再由技師簽證負責嗎？ 

四、 我認為推動水土保持計畫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這件應

停止，只要在環評公開說明會作業準則中調整即可。 

【台灣水資源保育聯盟】 

一、 水土保持計畫與執行工作攸關國土保安與人民生命財

產安全，因此及早開放資訊公開與公民參與應是時勢所

趨，希望參考中央的環保署與內政部，地方政府的台北

市政府，借鏡這些單位施行的資訊公開與公民參與辦法，

加以改進推動更周延的開放辦法，以達政府民間合作的

最大成效，切勿過度強調法律保留部分，給人好像只為

避免民眾抗爭而限縮民眾參與權的感覺，如此恐本末倒

置開民主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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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眾的抗爭或所謂不理性發言，往往是因為發現審查不

公開或有放水嫌疑等原因所致，一個經由合格的機構與

專業技師所作的水土保持計畫案的專業審查，若審查結

果明顯沒有呈現專業審查的水準，當然會招致民眾抗議，

不該為了避免或預防民眾抗爭的事件發生，而限定公民

參與者應具備專業的資格，也不能以要求公民參與者要

為其發言擔負法律責任的方式，來限縮民眾的參與權與

發言權。 

三、 最重要的應是提升公民參與及資訊公開的位階與時程，

即應在更早期或中期的計畫階段，就啟動資訊公開與公

民參與機制，在計畫的規劃階段就公開資訊且開放公民

參與的機制，可以預見很多後期才爆發的問題與衝突事

件，能預先做好溝通與處理，相信會減低很多後來的抗

爭與壓力，因為若像很多環評案件一樣，到後期計畫早

已規劃完成，且已經到審查水保計畫階段，整個開發案

大致底定時，審查者可能有如期完成審查的壓力，若此

時才讓民眾參與，當然容易遭到民眾很大的抗爭或抵制。 

四、 限定審查時程的部分也應檢討，水土保持事關重大，若

遇民間有疑慮，審查單位又有限期審完的時間壓力時，

政府或受委託審查單位與民間的衝突機率增高，質疑與

抗爭的民眾，不知道要面對誰?追究誰該承擔責任？在

許多政府委外審查的案件中，民眾常感到政府官員有權

無責，感覺受委託單位不必負任何權責，只有審查要如

期完成的壓力，本會曾發現有水保計畫的審查案件，地

下水監測井未開篩的情況下，受委託審查單位將原本有

充沛地下水的開發基地作成無地下水的離譜結論，因此

強烈建議在有爭議未釐清前，計畫之審查不能有限期審

查完成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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